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深

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工作条例》的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

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

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东莞市信为兴电子有限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参股子公司东莞市信为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标的公司”）拟被上市公司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

创达”）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100%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

益。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就标的公司截至2021年12月31

日的资产情况出具《评估报告》，各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40,000

万元。公司作为标的公司股东之一持有其15%股权，基于整体产业协同的考虑，

选择全部接受股份对价。如该事项顺利实施，公司将获得汇创达2,632,733股股

份（具体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本次交易预计可为公司带来良好收益，有助于提升公司净利润水平，增加公

司净资产。公司就本次出售资产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以现金收购控股子公司昆山品岱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昆山品岱”)少数股东持有的17.07%股权，是公司经过审慎考虑做出

的决定，昆山品岱资产状况良好，近年盈利能力不断提升，双方遵循自愿、公平

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定价合理。本次交易，有利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



构，提高控股子公司昆山品岱的决策效率以及客户的服务质量，进一步增强对子

公司的控制力度，整合资源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能够促进

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公司已履行了相应的审批流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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